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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东失权制度是新公司法的一项新制度安排，其具体内容是在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

时，由董事会做出失权决议，使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其旨在保障已出资股东权益。实践中，

中外合资企业根据股东出资比例提名对应数量的董事，这就导致在双方出资比例相当时，若一方未按期

缴纳出资，已出资的股东可能无法在董事会中获得过半数的表决以通过股东失权决议。旧公司法下，公

司可以尝试通过股东会决议做出失权通知，而公司法对于股东会的表决方式规定较为宽松，实践中公司

可以先行减去未出资股东未出资部分的股权比例，再召开股东会，以解决上述僵局。随着《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的正式生效，在中外合资企业合资合同和章程修订

过程中，董事会取代股东会做出失权决议，而新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应当一人一票，且决议应获得半数以

上同意，这就可能导致上述股东失权制度中的表决僵局问题无法依照旧公司法下的传统路径解决。本文

旨在通过对新旧公司法条文的解读，为这一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维护公司资本充实，保障公司正常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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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areholder disqualification system is a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 the new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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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Its specific content is that when a shareholder fails to pay the capital contribution stipulated 
in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n time and in fu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kes a disqualification res-
olution, causing the shareholder to lose the equity corresponding to the unpaid capital contribu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ystem is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who have made 
capital contributions. In practice, in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directors are nominated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of shareholders’ capital contributions. This leads to a situation where, when the cap-
ital contribution ratios of both parties are similar, if one party fails to pay the capital contribution 
on time, the shareholders who have made capital contributions may not be able to obtain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pass the disqualification resolution. Under the old Company 
Law, the company could attempt to make a disqualification notice through a shareholders’ meeting 
resolution. The Company Law has relatively loose regulations on the voting method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In practice, the company could first subtract the equity ratio corresponding to the unpaid 
capital contribution of the shareholder who failed to pay on time, and then hold a shareholders’ 
meeting to solve the above deadlock. With the official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vised in 2023,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ew Company Law”),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ng the joint venture contract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places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to make the disqualification 
resolution. However, the new Company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ould have one 
vote per person, and the resolution should be approved by more than half of the votes. This may 
lead to the problem of voting deadlock in the shareholder disqualification system being unable to 
be solved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ath under the old Company Law.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so-
lutions to this problem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new and old Company 
Law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mpany’s capital adequacy and ensur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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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布的新《公司法》第 52 条规定了股东失权制度，这一新制度涉及的主体众

多，且与诸多其他关联制度之间存在联动。目前，尽管新《公司法》尚未生效，但股东失权制度已经引起

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和探讨。论者普遍认为，股东失权制度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且制度设计较为严密合理，

但新《公司法》对股东失权制度的规定仍有部分留白有待进一步解释。鉴此，笔者试基于新《公司法》第

52 条之文本，对股东失权制度的部分争议问题作出解读。 

2. 股东失权的范围 

股东失权的范围，具体包括宏观范围和微观范围。宏观范围关注的是，股东丧失的股权在股东持有

的全部股权中占据的部分；而微观范围关注的是，对于宏观范围含义下股东丧失的股权，股东所丧失的

具体股权内容。 

2.1. 股东失权的宏观范围 

新《公司法》第 52 条对股东失权制度的直接法律效果规定为，“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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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股东失权的范围原则上应当是股东未缴纳出资的股权。同时，由于股东失权制度本身属于公

司在股东未按规定缴纳出资情形下的权利，即公司是“可以”向股东发出失权通知，故股东失权的范围

也可以小于股东未缴纳出资股权的范围。因此，相较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所规定的股东除名制度，股东失权制度在

灵活性上有所提升。 
问题在于，新《公司法》是否为公司留存了赋予股东失权制度更严厉法律效果的空间？公司能否在

股东对部分股权未按规定缴纳出资的情形下，通过在章程中的特殊规定使股东已经缴纳出资和未届出资

期限的股权一并失权？就此，新《公司法》并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当区分公司的内外部

关系展开探讨。在内部关系上，股东失权涉及的是公司的内部治理问题，法律原则上应当尊重公司的意

愿。在外部关系上，应当充分关注章程的特殊规定是否可能损害债权人等外部主体的权利，即如果股东

失权制度更严厉的法律效果存在损害外部主体权利的可能性，则法律应当慎重评判章程特殊规定的合法

性。因此，章程特殊规定的合法性主要应当基于外部关系作出评判。股东失权是对未按期缴纳出资的股

东予以处罚的制度，若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剥夺失权股东的股权，一方面可以避免其他未届出资

期限的股权将来出现出资瑕疵，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股东起到震慑作用。因此，此种特殊规定有利于维护

债权人等外部主体的权利，法律亦应认可其合法性。 

2.2. 股东失权的微观范围 

股东失权是因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而由公司剥夺其股权的制度，故股东失权的原因在于股东没有履

行出资义务。从股权内部包含的具体权利内容来看，股权包括表决权、知情权等身份性权利和利润分配

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等财产性权利。因此，股东失权时股东丧失的具体权利为何，尤其是是否包括

股权中身份性权利的部分，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依照新《公司法》第 210 条、第 227 条之规定，财产性权利的取得原则上需要股东实缴，这实际上

导致了股东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会处于“暂不享有”的不稳定状态。股东失权制度可以确定股东是否享

有相应的财产性权利，避免股权的内容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是其制度价值的一部分。因此，若股东失权

制度要在股东享有财产性权利和不享有之间作出二选一的选择，则由于股东失权制度的构成要件为股东

未按期缴纳出资，故应当使股东丧失财产性权利。 
对于身份性权利，尽管未按期缴纳出资属于股东未履行财产性义务，但出资被认为是股东对公司负

有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义务[1]，资本维持原则是大陆法系公司资本制度的基石[2]。故不能简单地因身

份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的划分而得出身份性权利与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无关。同时，公司中的身份问题

与财产问题往往也难以作出十分明确的划分。新《公司法》第 52 条规定，股东除名后该部分股权的处理

方式包括“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亦即，其他股东可能因某股东未按期

缴纳出资而承担额外的出资义务，这实际上是其他股东因对某股东身份的信任而承担了财产性的法律责

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剥夺失权股东的身份性权利，则难以解释其他股东为何额外承担该部分出资

义务却无法享有相应的身份性权利。如果认为，仅有其他股东在实际承担该部分出资义务后，失权股东

的身份性权利才被剥夺，则制度设计过于复杂且不符合新《公司法》第 52 条关于失权股东权利变动时间

之立法表述。因此，股东失权制度原则上应当剥夺失权股东相应股权中的身份性权利。例外在于，股东

知情权本身具备不可分性，故在股东部分股权失权的情形下，股东不应丧失知情权。 

3. 失权股权的后续处理 

新《公司法》第 52 条规定，失权通知发出后，即发生股东丧失股权的法律效果，该股权转由公司持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2039


戴大帅 
 

 

DOI: 10.12677/ds.2026.122039 33 争议解决 
 

有。由于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会导致公司显示的资本状况优于实际，基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公司

不应长时间持有本公司股权。因此，股东失权后会涉及如何对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进行后续处理的问

题。第 52 条就此规定，公司基于股东失权持有的本公司股权“应当依法转让，或者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

注销该股权”。由此可见，后续处理的基本原则是“依法处理”，即依照新《公司法》的其他相关制度，

如股权转让、减资等规定处理，这一原则可以有效地澄清部分争议。另外，第 52 条规定“六个月内未转

让或者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这一关于失权股权分摊的新规定，

也存在与其他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权之后续处理规定的衔接问题。接下来，笔者分别就第 52 条规定的股权

转让和股权分摊两种后续处理方式作出解读。至于减资方式，因争议相对较小，本文不赘。 

3.1. 股权转让 

失权股权可以依照新《公司法》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进行转让，具体的转让方式包括协议转

让、强制执行转让、继承转让等。失权股权转让中的争议问题主要包括其他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

以及股权转让所得的价款应当由公司抑或是失权股东取得。股权的转让既包含有对外转让也包含有对内

转让[3]。就转让方式而言，有学者认为可参考域外法律规定，选择以拍卖的方式进行转让，此种方式不

仅能保证交易的便捷，同时价格也较为公允[4]。 
就优先购买权问题，原则上应当认为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首先，新《公司法》明文规定股权

转让情形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除非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属于股权继承等特殊情形。在此前提下，

第 52 条对于股权转让并无特殊规定，而是仅规定依照《公司法》的其他相关规定处理，故应赋予其他股

东优先购买权。其次，在失权股权后续处理情形下，赋予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可以有效维护公司人合性，

维护其他股东的权益。失权股权通常为尚未缴纳出资的股权，其本身就蕴含着后续出资缴纳的不确定性

风险。从新《公司法》第 52 条的规定来看，公司其他股东在失权股权转让后仍可能因受让股东再一次未

按期缴纳出资而被迫承受该部分股权，这种制度设计进一步强调了股东之间相互信任的重要性和有限责

任公司的人合性，也同时使其他股东承受了更多的因合作伙伴未按期缴纳出资而承担责任的风险。因此，

相较于一般的股权转让，在失权股权后续处理情形下赋予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具备更进一步的正当性。 
就股权转让所得价款的分配问题，则主要应当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进行处理。即使股权对应

的出资尚未缴纳，股权本身也会因公司的经营状况而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就公司的经营而言，在公司

的所有主体与经营主体相分离的前提下，股东作为所有主体能够做出的贡献基本仅在于依法依约出资。

因此，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便不具备取得基于公司经营状况的经济利益的正当性，故股权转让所得价

款应当交由公司享有。如果公司通过章程另行规定失权股权的范围大于股东未缴纳出资的股权范围，则

对于失权股权中已实缴部分股权和出资期限未届至部分股权，股权转让所得价款的分配亦取决于公司章

程的相应规定，更深入而言是取决于公司章程在何种程度上体现惩罚性[5]。 

3.2. 股权分摊 

股权分摊指的是新《公司法》第 52 条规定的失权股权后续处理的最新方式，即在股东失权的情形下，

公司并未在六个月内依法进行股权转让或减资，故由公司其他股东承担失权股权之出资责任的制度。当

然，基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其他股东在承担失权股权之出资责任的同时，也可以享有相应的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股权分摊类似于是一种法定的股权转让，这相当于在公司未及时就失权股权的后续处理

作出选择时，由法律代公司及时作出选择。比较股权转让和减资这两种处理方式，债权人相对而言更希

望公司采取的方式是股权转让而非减资，故此种制度设计突出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从新《公司法》规定的其他制度来看，亦存在其他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权的情形，如《公司法解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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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条规定的股东除名制度和新《公司法》第 89 条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制度等。观察上述制度

可以发现，这些制度关于股东失权后续处理的具体细节有所不同，如仅有股东失权制度规定了股权分摊

的处理方式，以及这些制度之间关于股权转让和减资方式的程序性规定亦存在一定的差异。问题在于，

就上述制度中均存在的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权情形下股权后续处理的规定，这些规定能否互通？ 
在上述三种制度中，根据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权的意愿，可以将上述制度分为公司主动持有和公司被

动持有两种类型。其中，公司主动持有包括股东除名制度和股东失权制度，公司被动持有指的是异议股

东回购请求权制度。就两种类型的区别而言，公司主动持有本公司股权类型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公司权

益，而被动持有类型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作为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之权利人的异议股东的权益。尽管目

的有所不同，但上述制度差异存在于公司与股东的关系之间，而不涉及债权人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

在后者的意义上，上述制度的共同阶段性结果是形成了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权的现实情形，这导致了公司

资本虚高，故需要进一步的后续处理以维护债权人利益。因此，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权的后续处理主要是

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在这一目的上上述三种制度之间并无显著区别，上述三种制度中关于后续处

理方式的规定存在互通的正当性。笔者认为，在现行法的框架下，应当认可上述制度之间在股权后续处

理问题上的互通，具体包括股东失权制度关于股权分摊的规定可以适用于股东除名制度和异议股东回购

请求权制度，以及股东除名制度所规定的法院释明和债权人在后续处理前请求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的权

利在股东失权和异议股东回购情形下亦应适用等。 

4. 失权股东的诉讼救济 

在德国，股东失权是与股权转让、公司解散并驾齐驱的“解决公司内部冲突的三驾马车。”[6]。股

东失权制度直接影响股东的权益，故股东自然需要相应的诉讼救济路径。新《公司法》第 52 条规定，股

东对失权有异议的，可以提起诉讼，但对于该诉的具体内容却予以留白。此处主要涉及的争议问题是，

股东提起的诉讼性质为何，是请求确认享有相应股权的确认之诉抑或是请求撤销董事会决议的形成之诉？ 
股东失权制度要求公司基于董事会决议通过发出失权通知的方式使股东丧失股权。在此情形下，如

果股东对于丧失股权的结果有异议，则存在直接起诉请求确认自身仍享有股权，和间接通过撤销董事会

决议的方式来恢复自身股权两种救济路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不改变任何既有权利义务关系而仅

解决争议的确认之诉，后者为改变董事会决议所变动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形成之诉。 
在股东失权制度中，公司通常是基于股东未按照章程规定的期限缴纳出资而在履行法定程序后使股

东丧失股权，因此股东对于失权有异议，其异议事由往往在于其是否按照章程规定的期限缴纳出资以及

公司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等。在上述情形下，公司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并无不成立或无效的事由，而是可

能符合法定的撤销事由。新《公司法》第 26 条规定，股东对董事会决议的撤销权，属于须通过向法院提

起诉讼方可行使的形成诉权。因此，若股东基于上述异议事由提起诉讼，则应当提出请求撤销董事会决

议的诉讼请求。否则，在董事会决议尚未被撤销而有效的情形下，股东单纯提起请求确认自身享有股权

的诉讼请求，不可能得到支持。当然，考虑到撤销董事会决议与确认自身享有股权存在逻辑关系，故股

东可以同时提出该两项诉讼请求。值得注意的是，股东行使上述撤销权，可能同时受到新《公司法》第

26 条和第 52 条规定的双重除斥期间的限制。在少数情形下，股东主张公司基于不成立或无效的董事会

决议向股东发出失权通知，则因不存在股东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形成诉权的问题，股东既可以仅提出

请求确认自身享有股权的诉讼请求，也可以同时提出请求确认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或无效的诉讼请求。由

于不存在股东行使撤销权的问题，新《公司法》第 52 条规定的行权三十日期限在此情形下不应理解为对

除斥期间的规定，而应当理解为对股东提起确认之诉所应具备的确认利益的法定阐释。另外，如果不存

在公司基于董事会决议发出的失权通知，但公司与股东仍然就股东是否享有股权发生争议，股东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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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请求确认自身享有股权的诉讼，但该诉讼不受到新《公司法》第 52 条规定的三十日期限的限制。若

股东主张的效力瑕疵源于其他独立事由，如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表决权比例未满足法定或章定要求、

决议内容违反强制性规范等，仍可单独主张权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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